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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淮北至品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马磊，该管理人的负责人。

2025 年 8 月 12 日，本院根据债权人陆清晨的申请裁定

受理了淮北至品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至品公司）破产清

算一案，并依法指定安徽安港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2025 年

9 月 16 日至品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债务人无可供

分配的财产，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请求本院裁定

终结破产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2025 年 9 月 15 日，本院组织召开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，经债权人第一次会议核查，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

1 笔总额为 35000 元。

另查明: 至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4 日经安徽省淮北市

相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 100 万

元，法定代表人为甘奎安，经营范围：建筑装饰工程设计、

施工，环保工程施工，市政工程施工，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，

企业管理咨询、策划，经销五金交电、建材，日用百货，文

化用品，办公用品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经管理人调查，债务人已无任何资

金、不动产、车辆、其他固定资产等财产，至品公司的财产

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。

本院认为：至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，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现已停产停业，

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无人提出和解申请，也无人提

交具备可行性的重整方案，不存在重整和解情形，已符合宣



告破产条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第

四款规定“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，管理人应当

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”。经管理人调查，至品公司财

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

规定。如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

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，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

追加分配。若债权人认为至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等有关人员未履行法定义务，造成债权人损失的，

债权人可另行提起诉讼，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。综上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，第一百零七

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宣告淮北至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；

二、终结淮北至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；后

续工作管理人应继续履职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仲 伟

审 判 员 董 存 生

审 判 员 赵 杰

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丁子如



附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

费用的，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。

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依照本法规定宣告债务

人破产的，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债务人和

管理人，自裁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。并

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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